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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委员会文件 
 

沪工程委〔2018〕37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成立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党委的通知 

 

各基层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、党工委，各机关部处、直

属单位、学院（部、中心）： 

为切实加强我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

等相关制度和学校实际情况，经学校党委研究，决定对我校部分

党组织进行如下调整。 

撤销机械工程学院党委； 

撤销汽车工程学院党委； 

成立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党委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中共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委员会 

2018年 7月 12日 

 

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2018年 8月 1日印发 
 


